












19. 1 特别约定是对合同其他条款的修改或补充， 如有不一致， 以特别约定为准。

19.2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；

19.3 如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纠纷， 应友好协商解决； 协商不成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

出诉讼。

19.4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刀

甲   方 ： 乙   方 ：

名称： (盖章) 登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地址：

名称： (盖章) 河南林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 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18号 1号楼2单元4

层 24号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) 或其授权代表 (签字):法定代表人 (签字) 或其授权代表 (签字):

2026年 5月 21 日 2026年 5月 21 日


